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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府〔2020〕12 号 

 

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惠州市第二阶段禁止

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 

 

  为进一步保护和改善我市环境空气质量，加大对非道路移动机械

的整治力度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广东省大气

污染防治条例》《广东省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》（粤环

发〔2019〕6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市政府决定划定我市第

二阶段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，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

下： 

  一、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定义 

  非道路移动机械：指用于非道路上的机械，即： 

  （一）自驱动或具有双重功能：既能自驱动又能进行其他功能操

作的机械。 

  （二）不能自驱动，但被设计成能够从一个地方移动或被移动到

另一个地方的机械。 

  具体类型主要包括：工程机械、农业机械、林业机械、渔业机

械、园林机械、其他机械等。 

  工程机械：是指用于工程建设施工机械的总称，主要燃料为柴

油，包括但不限于装载机、挖掘机、推土机、压路机、沥青摊铺机、

平地机、打桩机、叉车、非公路用卡车等机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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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农业机械：是指在作物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过程中，以及农、畜

产品初加工和处理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机械，主要燃料为柴油，包括

但不限于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、排灌机械等机械。 

  林业机械：是指用于营林（包括造林、育林和护林）、木材切削

和林业起重输送的机械，包括但不限于伐木机、植树机、挖坑机、林

业起重输送机械等机械。 

  渔业机械：是指专门用于渔业生产的机械，包括但不限于增氧

机、池塘挖掘机等机械。 

  园林机械：是指用于园林绿化、园林建设、园林养护的机械设

备，包括但不限于割灌机、草坪机等机械。 

  其他机械：上述分类未涉及的，但装配有发动机的移动机械和可

运输工业设备均属于非道路移动机械定义的范畴。 

  二、划定区域 

  惠城区：江南、江北、桥东、桥西、龙丰、河南岸街道全域。 

  惠阳区：淡水、秋长街道全域。 

  惠东县：平山街道全域。 

  博罗县：罗阳街道全域。 

  龙门县：龙城街道全域。 

  大亚湾开发区：全域。 

  仲恺高新区：惠环、陈江街道全域，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、惠南

高新科技产业园规划建设区域。 

  三、高排放的定义 

  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是指使用过程中排放黑烟等可视污染物或

者排气烟度超过《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》

（GB36886-2018）所规定Ⅲ类限值的非道路移动机械。 

  四、执法检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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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会同交通运输、住房城乡建设、农业农村、

水行政、市场监督管理等主管部门对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大气污染防治

实施监督管理，在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使用高排放

非道路移动机械的，由相关部门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

法》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罚。 

  五、实施时间 

 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《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

划定惠州市第一阶段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》

（惠府〔2017〕191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    

 

  惠州市人民政府 

  2020 年 4 月 16 日 

 


